第三章 谈判内容及采购要求
	序号
	货物名称
	货物参数
	单位
	数量

	1
	1.5P挂壁式空调
	能效比：≥3.25；能效等级：一级能效；冷暖类型：冷暖，制冷量（W）≥3500,制热量（W）≥5000；冷暖额定功率：制冷额定功率（W）≥800，制热额定功率（W）≥1200；室内机运行噪音（db）A≤50，室外机运行噪音（db）A≤60；循环风量（m3/h）≥630。
	台
	42

	2
	3P柜机
	能效比：≥4；能效等级：一级能效；冷暖类型：冷暖，制冷量（W）≥7200,制热量（W）≥9000；冷暖额定功率：制冷额定功率（W）≥2000，制热额定功率（W）≥2500；室内机运行噪音（db）A≤50，室外机运行噪音（db）A≤60；循环风量（m3/h）≥1700。
	台
	35



备注：1、以上均为“★”内容项，为实质性要求，响应人未逐条响应、有缺漏或负偏离将视为无效响应。2、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。3、空调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范围内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，应提供国家确定认证的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，且认证证书需包含本次所投产品的具体型号，否则，按无效响应处理。4.本项目核心产品为3P柜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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